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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

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条件、问题和建议

周寿祺


苏州市卫生局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摘　要】城乡居民如何在城乡一体化和新医改的背景下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值得研究的一
个问题。通过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等基本概念的辨析和对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均等化必要性及有利条件的分析，总结了在认识、内容和路径等几个方面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转变观念，提

高认识；明确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对象；合理界定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内容；全面实施城乡居民统一

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建设；采取积极稳妥的推进步骤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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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部署与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发现新医改方案只是

提出和实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而没提出要求实

施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以致城乡基本医疗服务上

存在的差距，与城乡一体化不相适应，并与全面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相悖。因此，

在城乡一体化和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

城乡居民如何共享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值

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１基本概念的认识

概念关系到对事物属性的认同、决策的设计、政

策的界定、操作的规范、评价的标准，所以，有必要做

点研究。为此，通过检索文献，学习、访谈、研讨，分

别领会如下。

１．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含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两个方面。基本医疗服务，国务院政策

研究室、卫生部解读为“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财政根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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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卫生服务能力和大多数人的

卫生服务需求，保证向全体居民提供一定水平的、负

担得起的成本低、效果好的医疗服务。”同时提出，它

的界定“可以从基本设施、基本诊疗技术、基本用药

和基本费用四个方面考虑”。而且提示，“基本医疗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变动性、地域性和阶段性”。

对公共卫生服务解读为“公共卫生、预防保健是服务

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群的卫生工作，包括疾病控制、

社会卫生监督、妇女儿童保健、健康知识教育、爱国

卫生运动等方面”。
［１］

１．２一体化
“一体化”顾名思义是化为一体。客观上，目前

的“一体化”，有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资源整合，“化

合”为一体的“一体化”，如集团性一体化；也有通过

法规或约定，就某些方面或某些项目，统筹协调发

展，“混合”为一体的“一体化”，其产权、法人并不变

更，如区域性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指一定的行

政区域（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

地区于一体的重庆市，国务院审定为全国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或 “规划区”（如经济开发

区），或合作区域（如长江三角洲）内城乡经济社会

的统筹协调发展。不是追求形态上的“城乡一样

化”，而是在制度上形成城乡共享的机制，改变城乡

二元结构。“规划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的专用名词，“是指城市、镇和村庄的建成区以

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

域。”其范围由有关人民政府“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划定”。
［２］

１．３均等化
“均等化”顾名思义是平均、等同，一视同仁。实

际上，它体现的是出资人（政府或社会组织）根据需

要和财力，向公众提供不同项目的公共产品或公共

服务。对同一项目的受益者来说，它的机会、标准和

选择权是均等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多数学者倾向

定义为“政府和社会为确保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

所提供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其范围界定在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基

础设施五个方面。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首先由国

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在２００８年全国工作会议上提出，

但直至２００９年４月６日中央发布新一轮医改意见没

有就此做出解读。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国务院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组解读

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城乡居民，

无论其性别、年龄、种族、居住地、职业、收入，都能平

等的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指出：“从服务内

容看，是根据居民的健康需要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

力确定的，既有面向人群的公共卫生服务，也有面向

个体的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

必须得到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差异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
［３］

２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性

２．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

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为目标”。“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这个理论

已越来越深入人心，为公众所共识。以人为本，就是

要以健康为本，它是体现人权、生存权、公平权的标

志。农村居民应与城市居民同样享有这种权利。

２．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目标。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

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提出了五个方面的

新要求，其中包含“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这个新要求已列为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工作目标。“人人享有”理应包括城乡居民共享。

２．３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个新格局正在试点地区随

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逐步形成，如江苏省苏州市的

２３个先导区。“一体化的新格局”理应包括城乡居

民共享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一体化。

２．４满足城乡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增长的需要

据《２００８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２００８年婴儿死亡率为１４．９‰，其中城市６．５‰ ，农

村１８．４‰；孕产妇死亡率为 ３４．２／１０万，其中城市
２９．２／１０万，农村 ３６．１／１０万；２００７年卫生总费用
１１２８９．５亿元，其中城市占７７．５％，农村占２２．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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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卫生费用８５４．４元，其中城市１４８０．１元，农村

３４８．５元。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城

市与农村相比，门诊费用给付比例城市城镇职工医

保７２．６％，城镇居民医保３３．３％，新农合３３．５％；住

院费用给付金额城市城镇职工医保６６．２％，城镇居

民医保４９．２％，新农合３４．６％。我国城乡居民的健

康状况、卫生支出、医保待遇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这

种差别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人们期待通过

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基本医疗服务均等

化，逐步缩小这种差别。

２．５体现政府诺言，提高公信度的需要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是与

１９７８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

健”目标一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以下简称《方案》）对这一目标做出了相应部署。李

克强副总理在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０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致力于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

性质，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

供，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我

国卫生事业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创新，是建设现代

国家的必然要求。”同年７月８日，在领导小组第三

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今年是医改的起步阶段，要按

照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提供

的改革方向，着力于保基本、抓基层、打基础、可持

续，突出重点，明确措施，确保医改取得实质性进展，

使医改的成果群众摸得着、看得见，增强医改的信心

和决心。”向全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不仅包含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还应包含基本

医疗服务均等化。

３有利条件的分析

鉴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已纳入新医改的

《意见》和《方案》，卫生部等三部委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７

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的意见》（卫妇社发［２００９］７０号），对工作目标、主要

任务、保障措施、组织领导，以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均已明确，并正在组织实施，为此，以下有利条

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政策性建议，侧重在基本医

疗服务均等化方面。

城乡居民共享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是否可行？

通过调研认为，只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化解面临的

问题是可行的，目前已具备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３．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理论的支持

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健康是人全

面发展的基础，城乡协调统筹发展一体化，公共服务

均等化等理论，将极大地支持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

目标的实现。

３．２公共财政等一系列政策的支持

公共财政理念的确立，由此加大对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支持力度，如政府承诺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１

年三年内将投入８５００亿元。２００９年７月，财政部等

五部委下达了《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意

见》，对各项投入分别提出了要求，兼顾需方和供方，

对基本医疗保障将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政府补助标

准。这为实施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财

政支持。

３．３广覆盖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支持
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达到１９９９．６万人，农民工参保４２６６万人；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１１８２６万人，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参保人数达８．１５亿人，参保率高达９１．５％。

国务院要求，三年内城市、农村参保率保持在９０％以

上。这为实施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了载体。

３．４城乡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支持
《２００８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２００８年全国农村３４３０１个乡镇设有３９０８０个卫生

院，其中９７％由政府办；城市６５２４个街道已建４０３６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２０２２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这为实施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服务条件。

３．５先行单位试点经验的支持

江苏省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区苏州市制订的《苏

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三年实施计划》提

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实现“五统一”（覆盖范围、

保障项目、待遇标准、医疗救助、管理制度），农村合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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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医疗保险制度要逐步实现城乡和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框架的统一。
［４］
同时，全市７个区和５个

县级市实现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

践，以及山东潍坊，宁夏银川、固原实施“国民基本卫

生服务包”的试点经验
［５］，为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提

供了有益的经验。

４有待解决的问题

４．１认识问题

有的认为新医改《意见》、《方案》只要求促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而没有要求基本医疗

均等化；也有的认为参保的已享有基本医疗，已体现

了均等化；还有的认为现阶段基本医疗均等化是做

不到的。实际上立足于“大病统筹”、门诊费用不予

给付的医保办法，是排除了基本医疗均等化。所以，

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２００９

年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函［２００９］７５号）中强调提

出：“３０％的统筹地区开展城镇居民医保门诊统筹费

用试点。三分之一的统筹地区新农合门诊费用统筹

得到巩固改善。”从单一的住院风险统筹向住院与门

诊结合统筹，是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必然

要求。

４．２对象问题

学术界认为，“人人”是指“生存的每一个中国

人”。从全国来说，宜界定“国民”，比政治上的人民、

法律上的公民更为确切。问题是在某一个行政区域

或“规划区”内，除户籍人口可确定为“享有”对象外，

流动人口怎么办？如昆山市陆家镇户籍人口２．９万

人，而流动人口达７．８万人。一种意见为“兼容”，流

动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既是劳动者，又是纳税人，为

属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做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

为“排除”，因目前卫生资源的配置是按户籍人口确

定的，公共卫生经费也是按户籍人口核拨的。

４．３享有问题
“享有”是免费享有，还是低廉享有？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政府明确免费享有。那么，基本医

疗服务均等化怎么办？一种意见认为免费享有，理

属国民待遇；另一种意见认为低廉享有。至于如何

界定低廉，还值得研究，如认为低廉就是按成本给付

或收费，那成本是单指不含工资在内的物化成本，还

是包含活劳动的价值。

４．４内容问题

基本医疗服务包含哪些内容？这是比较复杂、

争议已久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当年界定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理念：“要使职工在患病时，能得到目前

所能提供给他们的、能支付得起的、适宜的治疗技

术。”
［５］
和由此而制订的“三个目录”，以及山东潍坊，

宁夏银川、固原正在实施的１～５级“国民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包”的内容，比较可操作。
［６］

４．５路径问题

通过什么路径实施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有人

认为，依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路径，由政府

出资，统一服务项目标准，实施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

服务均等化。也有人认为，政府毋需新增单列补助

项目，只要出台政策，确定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服

务项目内容，列入医保给付范围，就能实施。因为，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府已有补助（目

前每人年前者８０元，后者１００元）。救助对象个人

付费额也由政府支付。职工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

政府已为政府雇员支付了保险费，企事业单位也履

行了社会责任，为雇员支付了保险费。所以，在广覆

盖、普及医疗保障的条件下，明确基本医疗服务均等

化纳入医保的政策是可行的。

５政策建议

５．１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克服满足现状、畏难惧进的观念。要统一到党

的十七大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上，从“五个需要”的高

度，把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做深、做细、做实，保证如

期、完整、切实地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目标。

５．２明确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对象

从全国来说，应是每个国民。从一个行政区域

或“规划区”来说，含户籍人口和建立劳动关系的参

保者外，宜包括公安部门登记、有相对固定住所、居

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如个体经营者（纳税人），及

其子女中符合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婴儿、享有义务

制教育待遇的青少年。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员中异地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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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的，宜住地就诊、联网结算。突发公共事件中，

是否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由当地政府做出专项特殊

处理。由此，政府的投入应按实际服务人口计算。

５．３合理界定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内容

开始阶段，不同的行政区域或“规划区”，宜根据

当地的医疗服务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提供医

疗保障的可及性，参照“国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

确定其享有的内容。之后，在这个“基线”的基础上

逐步提高，最终走向全省、全国的统一。

５．４全面实施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要在不断巩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

上，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大、中、小学

生）过渡，做好衔接与转换，全面实施城乡居民统一

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整合基本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资源，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行政管理的统一，

做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管理、费用结算与控制、医疗行为管理与监督、参

保单位与个人管理服务等，在同一个信息系统管理，

实现城乡二元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向城乡一体化医疗

保险制度的转变。与此同时，政府要出台基本医疗

服务项目的费用全额纳入医疗保障给付的政策，并

探索“基本医疗服务包”外包定额结算的办法。

５．５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建设

要落实每个乡镇由政府办好一所卫生院和相应

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如加强标准化建设，推行“收支

两条线”，实行药品销售“零差率”等。积极推进乡镇

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在人事、财务、药品等方面的一体

化管理。对农村卫技人员开展培训和学历教育，坚

持农村定向招生制度，加强全科医生、一专多能医生

的人才培养，引进实用型人才，不断提升农村卫技人

员的业务素质，并建立稳定机制，以适应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

５．６采取积极稳妥的推进步骤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还处于试

点阶段。当前宜在审定的试点区先行设计和实施城

乡居民共享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积累一定经

验后再行推开。鉴于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将在

三年内完成，为适应这项改革，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单

元，宜以县域经济为主体，首先在县（市）范围内实施

城乡居民共享统一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不

必强求以省辖市、省会城市、乃至直辖市为对照的

“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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